
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对环

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

工作情况等，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一）设计简况

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项目制样过程均在制样除尘室

内进行，破碎机、制粉机等设备均为密闭，上料处均为半封闭，扬尘产生点主要

为样品处理系统进料及取样过程。项目煤粉尘采用打磨除尘工作台收集处理后室

内无组织排放。项目实验室检测产生的废气极少，故实验室烟气的影响微乎其微，

通过各个检测仪器上部设置的集气罩收集后引至室外无组织排放。项目器皿清洗

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所在建筑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其中氨氮满足浙江省地方标准《工业企业废水氮、磷

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排放限值要求）后纳入市政管网排入

杭州城西（蒋村）污水处理厂处理。厂区已做好防腐防渗措施，危废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一般固废委托一般固废处置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

（二）施工简况

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项目粉尘废气处理装置打磨除

尘工作台由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装。废气、废水处理设施与环评一

致。

（三）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25年 7月 2日开始安装煤炭检测设备，2025 年 7月 25 日竣工，

2025年 7月 26日开始调试。验收工作于 2025年 7月启动，根据《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 号)要求，

对环评及批复要求同步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了对照检查。验收期间，生产内容正

常进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企业委托杭州环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31日至 2025 年 8 月 1日进行废气、废水监测，于 2025年 8 月 11日至 2025

年 8月 12日进行噪声监测。

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浙江九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杭

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

于 2025年 11月 21日组织开展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同意该项

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完善、强化的意见。

（四）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调试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登记表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

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管理人员，负责公司内部的环境保护管

理和监督；企业已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例如《安全工作管理办法》、《安

全培训管理办法》、《生态环境教育培训管理办法》等制度与规定。环境管理人员

负责废气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企业已制定好危废台账等，台账较为齐全。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于 2025年 8月编制完成《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企业不属于需要备案的重点行业，因此企业编制的应急预案无需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企业暂未进行应急演练，要求企业根据应急预案的相

关要求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3、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暂未进行环境监测。杭州华电双冠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根据环评提出的

污染源监测计划定期对项目的废水、废气、噪声进行例行监测。

4、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根据环评，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和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根据环评，本项目不涉及大气防护距离，不涉及居民搬迁等要求。

三、整改工作情况



针对自主验收中发现的问题，企业整改工作如下：

（1）企业危废台账格式不规范。

整改工作情况：企业已根据规范重新整理危废台账，并如实记录。

（2）企业标识标签不全。

整改工作情况：企业在危废仓库等均张贴相应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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